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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

王天玉

　　内容提要：现行法对劳动的分类是“从属性劳动—独立性劳动”，分别适用劳动法和
民法，形成了“劳动二分法”的制度框架和知识体系。随着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兴起，此种

新型劳务给付形态无法根据“二分法”予以周延解释和适当调整。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

在试图通过解释现有劳动法规则或创设新规则，以应对平台用工这一问题。德国“类雇

员”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作为平台用工的重要解释路径，从“类雇员”的构成要件来看，

劳务提供者所为之劳务活动属于“经营性劳动”，具有显著的个人属性，同时其并不是真

正的市场参与者，但是其通过平台所获取的报酬具有生存权属性，构成其对平台的“经济

从属性”，这些特征都符合类雇员的构成要件。构建平台用工的规范体系应立足于类雇

员的定位，通过“民法做加法”的进路，在平台用工合同基础上引入强制性保障机制，包括

定价与报酬保障制度、连续在线时长控制制度、职业风险保障制度、纠纷申诉及救济制度

等。这些制度能够填补“劳动二分法”下的制度空白，丰富法律对劳动本身的认知、回应

与表达，推动制度框架实现“从属性劳动—经营性劳动—独立性劳动”的“三分法转型”，

以发展多层次的劳动群体保障体系。

关键词：平台用工　从属性　类雇员　经营性劳动

王天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分享经济的双重推动下，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汇集、加工和传播的

枢纽地位得以确立，并持续、深度地改变着社会生产和交易方式，其中，在服务领域最主要

的变革是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兴起和蓬勃发展。〔１〕 事实上，“平台用工”本身并非是一个规

·５８·

〔１〕 ＳｅｅＡｌｅｋＦｅｌｓｔｉｎ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ｐ．４５（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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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法律概念，其通常用以表述劳务提供者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特定内容的劳务活动。

互联网平台在劳务交易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据此可分为自治型平台和组织型平台，

前者是平台不参与劳务交易，属于居间人；〔２〕后者是平台作为劳务交易的组织者，分别与

劳务供需双方缔约，网约车、外卖配送、同城快递、网约代驾等常见的用工平台均属于组织

型平台。组织型平台又可根据是否基于劳动合同进行再分类，包括平台直接雇佣劳务提

供者的Ａ模式、代理商雇佣劳务提供者的Ｂ模式以及劳务提供者自主参与的Ｃ模式。〔３〕

其中，Ａ和Ｂ两种模式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虽然可能存在“隐蔽
雇佣”的问题，〔４〕但现有劳动法已有相应规定，可在执行层面解决，例如“好厨师案”，〔５〕

就属于“披着平台外衣的常规用工”。Ｃ模式是平台用工中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形态，可
称之为“平台用工创新模式”。该模式的创新性体现在劳务提供者拥有不同于劳动关系

中劳动者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以及何地工作；虽然平台对劳动过程有

一定的控制，但不同于劳动关系中雇主对劳动者的指挥监督，由此导致产生“模糊雇佣”

问题，〔６〕平台与劳务提供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成为争议的焦点。在广受关注的“闪送

案”中，〔７〕该平台用工的劳动过程显然不同于一般劳动关系，而劳务提供者因受伤又有获

得工伤保障的强烈需求，这一矛盾凸显出既有法律制度对平台用工创新模式的解释乏力

和适用难题。正如“分享经济”是一种“非法兴起”，〔８〕平台用工创新模式亦对现行调整

劳务给付关系的法律框架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的背后不仅有劳务提供者的权益保障，更

有分享经济下如何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９〕 可见，在平台用工诸形态中，亟待学理阐释

和制度回应的是平台用工创新模式，即组织型平台Ｃ模式，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为行文
简便，下文以“平台用工”指代。

二　“劳动二分法”及其面对平台用工之局限

近年来针对“平台用工”的制度规范、司法裁判、学理讨论均在“劳动二分法”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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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典型代表是美国的Ａｍａｚｏ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ｕｒｋ（ＡＭＴ），参见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Ｇ．Ｉｐｅｉｒｏｔ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Ａｍａｚ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ｈｔｔｐ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ｎｙｕ．ｅｄｕ／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２４５１／２９８０１／４／ＣｅＤＥＲ－１０－０４．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０３－１５］；以及我国的猪八戒网，参见《猪八戒平台服务规则》，ｈｔｔｐｓ：／／ｒｕｌｅ．ｚｂｊ．ｃｏｍ／ｒｕｌｅｓｈｏｗ－０？ｐｉｄ＝
１５８＆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２７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３－１１］。
参见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适用》，《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８－１７１页。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隐蔽雇佣是指“雇主以一种掩盖着某人作为雇员的真实法律地位的方式不把他或她

当作一个雇员对待”。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１９８号建议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
ｗｃｍｓｐ５／ｇｒｏｕ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ｎｏｒｍ／－－－ｎｏｒｍ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ｗｃｍｓ＿ｒ１９８＿ｚｈ．ｐｄｆ，最近访
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３－１８］。
平台用工中存在“隐蔽雇佣”不等同于平台用工是“隐蔽雇佣”。“好厨师案”的重点在于其中合同约定内容与平

台实际管理不符，法院根据平台管理事实认定劳动关系。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 ０３民终
１１７６８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３民终１１７６９号。
“模糊雇佣”是客观上难以确定雇佣关系，其与“隐蔽雇佣”存在区别，参见董保华：《“隐蔽雇佣关系”研究》，《法

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１页。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１０８民初５３６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效羽：《互联网分享经济对行政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参见刘晗：《分享经济平台的社会公平问题与规制重构》，《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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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所谓“劳动二分法”是指现行法将各类劳务给付活动分为“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

劳动”，劳动法调整以“从属性劳动”为内容的劳动关系，强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不

平等；民法调整以“独立性劳动”为内容的民事关系，以双方当事人之平等为出发点，包括

雇佣、委托、承揽、保管等多种形式。又因我国劳动法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立发展路径，始终

未与民法血脉贯通，使得二者发展为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１０〕“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

劳动”亦分野为两个并行的领域。在此二分法下，劳务给付关系的定性决定了当事人权

益的保障水平，而仅有的劳动法与民法两个选项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两极”，要么是因大

量强制性规范而保障过度的劳动关系，要么是缺乏强制性规范而难言保障的民事关系。

平台用工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兴起，制度、司法和学理均试图在“二选一”中给予回应。

在制度层面，现行规范对平台用工的立场是不予以强制要求，尊重平台与劳务提供者

之间的合同自由，可在“从属性劳动”之劳动合同与“独立性劳动”之民事合同二者中选

择，再根据合同类型适用相应规则。直接针对平台用工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２０１６年实施
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２０１９年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前者虽
然是针对网约车的专门规定，但作为第一部涉及平台用工的规范性文件，其具有示范意

义。该办法第１８条规定了网约车平台与驾驶员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签订多种
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可理解为平台与网约车司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合同类型，签订

劳动合同则适用劳动法，签订其他协议则适用民法。《电子商务法》将平台劳务提供者归

为“电子商务经营者”，该法第９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此处所称

之“经营活动”由第１０条予以解释，包括“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
便民劳务活动”，无疑可以涵盖现有的各类平台用工形式。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适用

依据是该法第４７条，“订立和履行合同适用本法、《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显然其已被纳入民法调整范围。

在司法层面，法院处理平台用工争议是在“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劳动”之间作出选

择，以决定责任承担方式，导致了两极化的裁判结果：认定劳动关系或按劳动关系处理的

结果是由平台承担全部责任，否定劳动关系的结果是由劳务提供者承担全部责任。经检

索“裁判文书网”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平台用工案例发现，涉及损害赔偿的争议有两类：第一
类是劳务提供者因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法院须判断平台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支

付工伤待遇；第二类是劳务提供者造成第三人损害，法院须判断是由平台还是劳务提供者

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两类争议的焦点都是平台是否应承担雇主责任，亦即平台

与劳务提供者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法院对此存在分歧，根据已有判决分析，少数法院

认定了劳动关系，多数法院予以否定。〔１１〕

·７８·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

〔１０〕

〔１１〕

沈建峰教授曾就此指出，我国劳动法发展的起点是计划经济体制，其制度发展首先是为了引入市场经济的规则，

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过度市场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参见沈建峰：《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民

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劳动法定位》，《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５１３页。
在笔者检索的案例中，劳务提供者自身损害的案件共有８件，其中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的有３件，否定劳动关系的
有５件；劳务提供者致第三人损害的案件共有３４件，其中法院判决平台承担雇主责任的有１４件，判决劳务提供
者个人承担责任的有２０件。相关案件号及分析，参见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适用》，《法
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６－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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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理层面，劳动法学界的讨论是以“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劳动”之二分法为基

础，主要是在“从属性劳动”这一侧进行理论分析和改造。劳动法学者对于平台用工的研

究重点是劳务提供者的权益保障，基本方向是将平台用工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意涵

是既然民法“独立性劳动”的调整模式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那么应由劳动法予以系统性

的权益保障。为了将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必须解决平台用工的自主性与劳

动法上劳动从属性之间的矛盾，那么从属性的扩大解释就成为论证的抓手。为此大致形

成了两种解释进路：其一是以既有从属性理论为基础，主张发挥从属性理论的解释弹性，

更为灵活地理解和适用从属性理论；〔１２〕其二是改造既有从属性理论，在从属性构成中的

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二者相分离的基础上，将欠缺人格从属性的劳务提供者也纳入

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１３〕 应当说明的是，学界主张将平台用工纳入到劳动法调整范围并

未忽视其与常规用工的不同，因此提出了“劳动法规则的有限适用”“劳动法部分保护”

“变通适用劳动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劳动权利的具体化扩展”等差异化调整方案。〔１４〕

“从属性劳动—独立性劳动”的二分法及其思维方式将现实世界丰富多样的劳务给

付活动生硬地一分为二，认为非独立即为从属。但是由于平台用工在“自主”与“受控”两

方面均与既往观念中的“独立性劳动”与“从属性劳动”不同，使得现有制度与司法面对两

难选择：适用民法太弱，适用劳动法则太强，在制度层面缺乏选项，以致借自治的名义回

避；司法裁判“二选一”的结果不仅是“同案不同判”，还会导致判决难以执行。〔１５〕 若从学

理上看，“独立”相对清晰，而“从属”则可拓展出较大解释空间。在平台用工兴起之前，从

属性劳动对应的组织化用工是主流的、易于识别的，可根据用人单位的指挥命令确认人格

从属性的存在，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从属性理论。但以平台用工为代表，信息时代的劳务给

付方式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工作形态难以简单地归入“独立”或“从属”的两极。如果固

守既有的二分法，只能不断地对“从属性”进行扩大解释，这会导致劳动法的边界随之扩

张，并造成二分法内部的矛盾与张力。例如，长期为某个企业加工零件的个人，或者长期

为某个企业运送产品的个人，均以长期的承揽业务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已形成经济上的

依赖。若扩大解释从属性则可能将此类劳务给付形式作为劳动法适用对象，造成劳动法

与民法的冲突，使二者在持续性劳务给付关系上发生边界重叠，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

综上，“劳动二分法”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固执于维护自身体系的完整性，难以对

“新生”事物作出充分的解释，亦无助于拓展法律在数字时代对劳动的认识和表达。客观

世界终究是法律规则创制和发展的基础，法律结构随生产方式变革而演进也是必然。故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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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６６页；田思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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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难以执行”的一般情形是劳务提供者造成第三人损害，法院判决劳务提供者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于平台用工的劳务提供者大量是进城务工人员，经济能力差，事实上无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便判决了也难

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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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顺应劳务给付方式灵活多元的发展趋势，应突破“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劳动”的

二分法束缚，以平台用工为契机探索新的学理解释路径，并构建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

三　类雇员：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劳动之间的过渡形态

（一）工业化催生之劳动及其法律表达

作为劳务的基本形式，劳动在近代以来被法律重新塑造。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导下，法

律以去除劳动之主仆身份属性为要务，强调劳雇双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和独立，劳动关

系成为“纯债权关系”，即“两个人格者间劳务与报酬之交换关系，劳动成为买卖关系中之

商品”。〔１６〕 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个体劳动者在事实上相对于工厂的弱势打破了主体

抽象平等、独立的教条。在围绕着工厂建构起来的生产组织中，劳动关系表现出极强的从

属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属性劳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１７〕 随着劳动立法的加强并

渐成体系，从属性劳动与独立性劳动逐步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属性劳动是工业革命

的唯一产物。以德国为例，其工业化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中，除工厂制下的从属性劳动外，

还存在大量为工厂提供配套加工或服务的人。这部分人不是劳动者，但在保护需求上与

劳动者有一定的相似性，最典型的是家内工作者（Ｈａｕｓｇｅｗｅｒｂｅ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Ｈａ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其劳动方式是基于相对方的委托在家中或者其他自己的场所内，独自、与家庭成员或与不

超过两名非家庭成员辅助人共同工作，以劳动成果交付而获取报酬，劳动内容多是简单的

原件组装工作。〔１８〕 这种用工形式早在１９世纪就已经出现，例如“圆珠笔的生产厂家生产
出零件以后把组装的工作交给好几个家庭来完成”。〔１９〕 以此为代表，工业革命在从属性

劳动之外催生出一类介于自营职业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过渡类型，一般称之为“类雇员”或

“类似劳动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２０〕

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化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

业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从属性劳动不被承认，甚至个人之间的独立性劳动也

被消灭。〔２１〕 随着改革开放，从属性劳动在１９８６年劳动合同制改革后出现，并在１９９４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纳入到法律体系中。这一时期也是劳动力逐步从农村和国

有工厂中溢出并开始流动，形成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阶段，〔２２〕委托、承揽、雇佣等个人之

间的独立性劳动亦随之出现。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下，从属性劳动与独立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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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页。
参见田思路：《工业４．０时代的从属性劳动论》，《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７６－７８页。
Ｖｇ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ｒｏｍａｄｋａ：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ü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２３ＮＺＡ，Ｓ．１２４９－１２５０（１９９７）．
王倩：《德国法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４５页。
Ｖｇ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ｒｏｍａｄｋａ，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Ｚｕｒ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ｕｍｄｉｅ“ｎｅｕｅＳｅｌｂ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１１
ＮＺＡ，Ｓ．５６９－５７３（１９９７）．
参见郑尚元著：《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页。
Ｓｅｅ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ＤｏｎｇＢａｏｈｕ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ｎｇＨａｒｍｏｎｙ：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ａｒｏｓｈＫｕ
ｒｕｖ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ｇＫｗａｎＬｅｅ＆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ｄｓ．），ＦｒｏｍＩｒｏｎＲｉｃｅＢｏｗｌ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Ｌ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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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劳动是大致同步恢复的，而二者之间的过渡类型从未成为规模化的劳动形态，这也就奠

定了“劳动二分法”的基本格局。进入信息时代，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兴劳动方式对二

分法构成挑战，实质是要在法律上对工业化社会分工进行“补课”，补上从属性劳动与独

立性劳动之间的过渡形态。为此，学理也要“补课”，补上“类雇员”之观念与理论。

（二）类雇员之学理界说

１．类雇员的起源
如同从属性理论一样，类雇员亦起源于德国，也可以说是从属性理论的副产品。德国

劳动立法初期的目标群体是典型的劳动者———工厂工人，但立法者很快意识到工人并非

是唯一有保护需求的人。〔２３〕 在１８６９年就有人提出扩大劳动法保障群体的范围，目的是
将那些不在工厂生产组织中劳动，却有一定保护需求的人视为在工厂工作的人。〔２４〕 此项

立法倡议的主要受益者是家内工作者，使其在劳动报酬上获得了与劳动者同等的保护。

因涉及劳动者的医疗保险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家内工作者因其经济地位不同于劳动者，

作为自营职业者（独立性劳动）与劳动者（从属性劳动）之间的过渡形态而存在。〔２５〕

由于家内工作者既无法被纳入到劳动法，又不能忽视其保护需求，德国采取了单项立

法的进路，于１９１１年通过了《家内工作法》（Ｈｅｉｍ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ｓｅｔｚ），为企业家公司（Ｂｅｔｒｉｅｂｅ
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ｒ）之外的人提供社会保护。当时，有些雇主为了规避劳动法对女性、青少
年和儿童的保护，将通常基于从属性劳动完成的任务以委托的方式变为家内工作，导致家

内工作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２６〕 这种状况凸显出家内工作者特殊的保护需求：他们处

在工厂之外相对孤立的环境，既不能与其他劳动者进行信息沟通，更无法通过结社或其他

团结的方式争取权益，并且“通过私人自治无法实现社会可接受的合同安排”。〔２７〕 基于上

述原因，立法者认为，家内工作者与劳动者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需要特别规范之保

护。〔２８〕 因此，《家内工作法》第一次出台了类似于劳动者的保护规则。〔２９〕

然而，关于家内工作者法律地位的争议并未就此终结。１９２３年，梅尔斯巴赫（Ｍｅｌｓ
ｂａｃｈ）再次提出，对于与劳动者同样有保护需求的人，应当制定专门规定（特别调整、单独
调整），或者将这类人视为类雇员，通过类比的方法适用劳动法。〔３０〕 同年，《劳动合同法》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ｒｅｃｈｔ）草案欲将类雇员与劳动者平等对待，但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３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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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ＶｅｒｌａｇＤｕｎｃｋｅｒ＆Ｈｕｍｂｌｏｔ，２００２，Ｓ．２３．
１８６９年《工商业管理条例》（ＧｅｗＯ）第１１９条继受了当时的《北德联邦工商业管理条例》第１３６条，在工资保护方面，
确立了家内工作者与工厂工人同样的权利，理由是他们虽然不在工厂内部工作，但有不低于工人的保护需求。

Ｖｇｌ．Ｐｆａｒｒ，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ｕｒＫａｒｌＫｅｈｒｍａｎｎ，Ｓ．７５（７７），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３．
Ｖｇｌ．Ｈｒｏｍａｄｋａ，１１ＮＺＡ，Ｓ．５６９－５７３（１９９７）．
Ｖｇｌ．Ｒｏｈｍｅｒ，Ｈａｕｓ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Ｓ．ＶＩＩ，ＩＸ．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Ｋｅｍｐｅｎ／Ｚａｃｈｅｒｔ，ＴＶＧ，§１２ａＲｚ．１．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Ｖｇｌ．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家内工作保护法》（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在第一稿中几乎只包含了关于家内工作经营保护和健康保护的规则。《家内
工作者工资保护法》（１９２３年６月）既改善了健康保护，又改善了工资保护，使得《家内工作法》的劳动保护涵盖
劳动时间保护、危险保护、工资保护等。参见［德］雷蒙德·瓦尔特曼著：《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６页。
Ｖｇｌ．Ｍｅｌｓｂａ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１９２３，Ｓ．２３，２４．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Ｖｇｌ．Ｐｆａｒｒ，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ＫａｒｌＫｅｈｒｍａｎｎ，Ｓ．７５（８１）．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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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法难以推进的情况下，程序法另辟蹊径，为类雇员提供专门的救济渠道。１９２６年的
《劳动法院法》（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ｇｅｓｅｔｚ）首次规定了类雇员，并明确劳动法院对其争议有管辖
权。〔３２〕 此后，《集体协议法》（Ｔａｒｉｆ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联邦休假法》（Ｂｕｎｄｅｓｕｒｌａｕｂｓｇｅｓｅｔｚ）、《员
工保护法》（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ｔ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ｓｅｔｚ）以及《劳动保护法》（Ａｒｂｅｉ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ｇｅｓｅｔｚ）等诸多立法均
有针对类雇员的规定，适用于类雇员的情形越加多样复杂，保障事项逐步增加。

２．类雇员的法律定义
德国《劳动法院法》于１９２６年首次在法律上界定了类雇员，即不存在于一种劳动关

系之中，代表他人并为他人工作负责的人。此后在１９３４年，经济从属性作为类雇员的基
本特征被纳入到规范中。〔３３〕

关于类雇员最详细、常用的界定是《集体协议法》第１２ａ条第１款，类雇员是指具有经
济从属性并且像劳动者一样具有保护需求的人。根据这一界定可知：

首先，类雇员不是劳动者，他没有融入合同相对方的经营组织，无须或者很少受到其

指示和管理，类雇员与合同相对方之间不具有人格从属性。

其次，类雇员必须对合同相对方有经济从属性，即该类雇员从合同相对方获得的报酬

构成了其主要的经济来源。〔３４〕 在类雇员有多个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认定经济从属的标

准是该类雇员从某个合同相对方获得的报酬占到他全部报酬的一半以上。〔３５〕 类雇员以

经济从属为判断要素，又因其经济从属而具有保护的需求。可以说类雇员制度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在于经济从属性。

最后，类雇员必须具有一定的保护需求，这一点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和一般社会

观念进行认定。通常来说，如果提供劳务者对合同相对方有较大从属性，且与劳动关系类

似，就会被认定为类雇员。〔３６〕 在这一层面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综上，基于从属性

理论的分析，类雇员与合同相对方之间“无人格从属性、有经济从属性”，并因此需要社会

保护。应当说明的是，《集体协议法》对类雇员的界定和判断标准不适用于其他法律，也

不可拓展到一般法上，由此导致的状况是类雇员没有统一的法律界定，其概念须根据特定

法律的规定与立法目的予以解释。〔３７〕 关于类雇员无统一概念的问题是在２０００年左右被
提出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３８〕

不过，从现有法律对类雇员的界定来看，认定类雇员的要件已形成基本共识，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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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Ｖｇｌ．ＲＧＢ１．Ｉ１９２６，Ｓ．５０７．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４．
Ｖｇｌ．ＲＧＢ１．Ｉ１９３４，Ｓ．３１９．ｎａｃｈ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５．
Ｖｇｌ．ＢＡＧ１５．４．１９９３，ＡＰＮｒ．１２ｚｕ§５ＡｒｂＧＧ１９７９．转引自王倩：《德国法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４４页。
Ｖｇｌ．ＢＡＧ２５．２．２００５，ＮＺＡ２００６，２２３ｆｆ．转引自王倩：《德国法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４４页。
Ｖｇｌ．ＢＡＧ２．１０．１９９０，ＡＰＮｒ．１ｚｕ§１２ａＴＶＧ；ＢＡＧ１５．４．１９９３，ＡＰＮｒ．１２ｚｕ§５ＡｒｂＧＧ１９７９．转引自王倩：《德国
法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４４页。
Ｖｇｌ．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４９．
Ｖｇｌ．Ｄｕｂｌｅｒ／Ｋｌｅｂｅ，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ＤｉｅｎｅｕｅＦｏｒｍ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ａｕｆｄｅｒＦｌｕｃｈｔ？，１７ＮＺＡ，Ｓ．１０３２－１０３６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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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保护需求。〔３９〕 但限于成文法的抽象性，法官在个案中需要对

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即便是基本情节类似的案件也可能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４０〕 学

界的关注点是对经济从属性予以细化，例如，除报酬比例以外，合同的持续性也成为认定经

济从属性的要点。虽然目前尚无统一、明确的期限规定，但判例法上一般要求九个月。〔４１〕

３．类雇员的基本形态
通说认为，家内工作者是类雇员的基本形态。从类雇员概念的发展脉络来看，先有家

内工作者，后形成家内工作立法，在此基础上才抽象出类雇员的概念。因此，基于不同法

律规定所形成的“类雇员谱系”中，家内工作者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最类似，也因此可以

无差别地适用某些劳动法规则。〔４２〕

家内工作者根据参与工作的人员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独自或在家庭成员的辅助

下从事劳动，这是典型的家内工作者形态；另一种是在不超过两名非家庭成员的辅助下从

事劳动，这是非典型的家内工作者形态。对于后者，如果辅助人超过两人，应由家内工作

委员会（Ｈｅｉｍａｒｂｅｉｔ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认定其是否存在社会保护需求，考察要点包括：辅助人数、
对合同相对方的经济从属性、直接进入销售市场的可能性、投资的额度以及一定时期的交

易量。〔４３〕 家内工作委员会是依据《家内工作法》设立的，由三名家内工作者代表、三名合

同相对方代表以及一名当地劳动主管部门任命的主席组成，主要职责是确定本地家内工

作者的最低工资和工作条件。〔４４〕

（三）类雇员之构成要件

１．类雇员之劳动是经营性劳动
以家内工作者为例，瓦尔特曼（Ｒａｉｍｕ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ｍａｎｎ）认为家内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经

营性劳动”，家内工作者与相对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很少是纯粹的雇佣合同，而原则上是

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因素与雇佣合同的结合。在法律上，家庭劳动者（工作者）的地位

介于自由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４５〕 因此，类雇员并不处于合同相对方的直接指挥监督

之下，具有完全不同于劳动者的自主性，在工作成果和工作进度的掌握上有决定权，这是

无法将类雇员完全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的根本原因。

２．类雇员之经营性劳动具有明显的个人属性
仍以家内工作者为例，无论是个人独立工作，还是家庭成员辅助，抑或两名非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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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德国学者对类雇员概念的讨论集中在《集体协议法》第１２ａ条，毕竟只有这个条文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在此界定
中，立法者采取了类型学的方法，通过类雇员与劳动者的类比证明前者有社会保护需求。类雇员结合了劳动者

与自雇者两者的特征，既不存在劳动关系，又有劳动者中经常存在的经济从属性。Ｖｇｌ．ＮｉｃｏｌｅＮｅｕｖｉａｎｓ，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９，４９．
Ｓｅ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Ｄｕｂｌ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ｂ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８８（１９９９）．
Ｖｇｌ．Ｗｉｌｌｅｍｓｅｎ／Ｍüｎｔｅｆｅｒｉｎｇ，Ｂｅｇｒｉｆｆ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ａｒｂｅｉｔｎｅｈｍｅｒｈｎｌｉｃ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Ｐｒｚ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４
ＮＺＡ，Ｓ．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０８）．
Ｓ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２００８，ｐ．４８．
Ｓ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２００８，ｐｐ．４８－４９．
Ｓ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２００８，ｐ．４９．
［德］雷蒙德·瓦尔特曼著：《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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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辅助，家内工作均以特定个人为中心，他人仅为辅助作用并且人数很少。因此，家内工

作的性质限定了其经营规模，只能是个体性的，无法形成组织化经营，因此与公司或“自

由企业主”之营利性商事活动截然不同。

３．家内工作者不是真正的市场参与者
家内工作的经营性体现在合同双方之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关系，由此导致家内工作

者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只是与合同相对方进行“一对一”的稳定交易，“人们在家庭劳

动者身上没有发现企业主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因为他们失去了亲自将其产品带往市场的

可能性；他们远离销售市场而生产并原则上只有一个买主，也就是他的委托人”。〔４６〕 这种

与市场隔离的现实使得家内工作者在交易机会上对合同相对方存在依赖，并限制了其议

价和协商能力，这一点与劳动者仅向单一雇主给付劳动的特征相类似。

４．类雇员之报酬具有生存权属性
类雇员之弱者性或者说社会保护需求，乃是其在生计上高度依赖合同相对方，将个体

化的经营性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构成其个人或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此为类雇员与劳动者

最为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在一个具有持续性且相对封闭的合同关系中，向单一或主要合同

相对方给付劳务，形成了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合同相对方是否给付报酬、给付报酬的标准

和期限、要求的工作量和工作条件对类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与生活状况有直接影响。

上述四个方面作为判断类雇员之要件，可一并概括为经济从属性，并由此决定其法律

地位。虽然使用了经济从属性这一概念，但其与劳动者从属性构成中的经济从属性仍有

区别。理解类雇员的经济从属性应把握其“经营性劳动”的本质：一是类雇员在报酬上对

合同相对方有依赖性；二是类雇员的经营性劳动缺乏充分的市场条件；三是类雇员在与相

对方持续的合同关系中仍有劳动自主权。比较而言，劳动者之劳动是“从属性劳动”，在

学理上单列经济从属性乃是为了辅助理解人格从属性，以便形成对从属性劳动的全面把

握，即人格从属性把握了雇佣劳动的本质，应为主要要件；经济从属性重在描述劳动过程，

应为次要要件。综上，法律通过强化合同相对方义务的方式保障类雇员的生存权，引入部

分劳动法规则而非作为劳动关系调整，〔４７〕以便平衡类雇员之从属性与自主性。

四　类雇员理论对平台用工的解释力

（一）从家内工作到平台用工：类雇员的“旧貌新颜”

以类雇员为契机，德国法构建了“劳动三分法”的制度框架，即独立性劳动、经营性劳

动与从属性劳动，使得包含劳务给付的交易行为不在民法与劳动法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取

舍，而是在二者之间形成过渡性的保障机制，在法律结构上呈现为由劳动法到类雇员保护

法，再到民法的立体保障网络。因欠缺人格从属性而从劳动法溢出的人群仍可获得一定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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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德］雷蒙德·瓦尔特曼著：《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６页。
类雇员主要受到以下保护：与合同相对方的争议管辖权归属劳动法院，而不是一般法院；具有与劳动者相同的休

假权，包括年假和公休日；享有集体协议下调整工作条件的权利，除非有特殊规定；享受在种族或民族、性别、宗

教信仰、残疾、年龄和性取向方面的反歧视保护。Ｓ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Ｖ．，２００８，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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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强制性保护，不致直接落入民法之平等关系调整机制。

类雇员之演进与实用性须从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予以认识。在现象层面，作为类雇

员最典型形态的家内工作者，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德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登记人数为
２２１８０２人，到１９９８年仅为９６８８２人，其中约半数登记在巴伐利亚州（Ｂａｙｅｒｎ）和北威州
（Ｎｏｒｔｈｒｈｉｎｅ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在产业上则以金属和电力行业的人数最多（共２５００９人），其次
为化工和塑料行业、纺织业、造纸业。〔４８〕 虽然家内工作的规模趋于没落，但这并不意味着

类雇员理论和制度的终结，“家内工作者是类雇员制度在法律发展史上的阶段性象

征”。〔４９〕 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复杂化，虽然类雇员的形态不断演进，但经济从属与劳动

自主相结合的本质并非改变。现阶段，德国国内也不断出现基于互联网平台给付劳务之

新型工作模式，有学者建议以类雇员制度对平台经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ｋｏｎｏｍｉｅ）及其用工模式
进行规制。〔５０〕 瓦尔特曼也指出，“在现代信息技术各种可能性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及其法

律规则获得了很大的现实性和吸引力”。〔５１〕

可见，技术对于劳动形态有强大的塑造作用。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生产流程日益复杂，

通过家内工作为工厂提供配套加工或服务的空间被不断压缩。而随着信息化的兴起，以

工业化为基础之工厂制生产体系被解构，劳动组织模式由立体化向扁平化转型的趋势日

益显著。〔５２〕 从家内工作兴起之１９世纪至平台用工兴起之２１世纪，在这一较长的历史周
期内可以观察到，以工厂为中心、家内工作者参与的生产型网络经历了萎缩乃至衰亡的过

程。然而时代变迁，借助于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劳务提供者参与

的服务型网络快速生成并扩张，形成了规模化的平台用工。

（二）平台用工符合类雇员之构成要件

１．平台用工之劳务提供属于“经营性劳动”
从目前主要的平台用工形式来看，劳务提供者所为之运送、代驾等服务以实现一定服

务成果作为获得报酬的对价。劳务提供者一般自备车辆或租用平台配送箱等劳动工具，

并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以及何地工作。美国学者哈瑞斯（ＳｅｔｈＤ．Ｈａｒｒｉｓ）将这一
特征视为“平台—独立从业者”关系中最重要的创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平台与独立工

作者都会对工作有所控制……但关键决策权仍由独立从业者控制”。〔５３〕

由于劳务提供者在一定时期内参与平台用工，在平台形成“积分”这一虚拟资产，并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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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在１９９８年后已无确切统计数据可查。Ｓｅｅ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Ｖ．，２００８，ｐ．４９．
Ｖｇｌ．Ｈｒｏｍａｄｋａ，２３ＮＺＡ，Ｓ．１２４９（１９９７）．
Ｖｇｌ．Ｄｕｂｌｅｒ／Ｋｌｅｂｅ，１７ＮＺＡ，Ｓ．１０３２－１０３６（２０１５）；ＳｅｅＷａａｓ，Ｌｉｅｂｍａｎ，Ｌｙｕｂａｒｓｋｙ，Ｋｅｚｕｋａ，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ｕｎｄ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２０１７，ｐｐ．１５４－１５５．
［德］雷蒙德·瓦尔特曼著：《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６页。
早在１９８８年，沃克（ＪａｍｅｓＷ．Ｗａｌｋｅｒ）就提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是扁平化、精细化和弹性化。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Ｗ．Ｗａｌｋｅ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ｌａｔ，Ｌｅａｎ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１１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１２５（１９８８）．这一预测为此后的实践所证实，企业在劳动力组织方面越发扁平化，
劳动力供给方式亦多元化。ＳｅｅＭａｒｔｉｎａＨｕｅｍａｎｎ，ＡｎｎｅＫｅｅｇａｎ＆ＲｏｄｎｅｙＴｕｒｎｅｒ，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ｐ．３１５－３２３（２００７）．
参见［美］赛思·Ｄ．哈瑞斯：《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４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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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积分与提成挂钩的机制使劳务提供者受制于平台规则。平台规则及其对劳务提供者的

限制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指令是不同的，关键在于平台规则在事前公示并统一适用

于全部劳务提供者，不存在平台就某个劳务提供者的劳动过程发出具体指示，因此应解释

为劳务提供者完成特定承揽业务所须遵循的一般性规则，是具有承揽内容的合同附件集合。

平台规则中的顾客评价体系也不是雇主转移管理权，德国学者瓦斯（Ｗａａｓ）认为顾客对服务
的事后评价几乎不能被视为从属性工作，评价体系对劳务提供者的影响主要是未来与平台

订立合同的机会，不会产生人格上的从属性，顶多是经济从属性。而顾客评价体系的惩罚效

果也仅是合同罚则，在劳动关系以外的合同中亦十分常见，难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５４〕

平台与劳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通常以“合作”为名，其性质应是包含“承揽、劳动”合

同因素之混合合同，〔５５〕与家内工作者的合同基本相同。其中，承揽合同因素表现为劳务

提供者接收平台发送的订单信息，自主完成并收取报酬；劳动合同因素表现为劳务提供者

因持续性工作而对平台形成的经济依赖，其中包括因积分形成的虚拟财产及因此受到的

规则控制，导致劳务提供者的独立性不断减弱。因此，劳务提供者未与平台形成人格性结

合，欠缺人格从属性，但有明确的经济从属性，符合经营性劳动之特征。

２．平台用工之劳务提供具有显著的个人属性
当前主要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均由个体劳务提供者独立完成，对技能水平要求较低，

无论是网约车、代驾，还是外卖配送、同城速递，一般仅需具备驾驶能力，除此之外的行进

路线可由平台提供。相对于家内工作者需要辅助者的劳动状态，平台通过算法和智能终

端充当了事实上的辅助者，使得劳务活动的个人属性更为凸显，可以形容为“平台中心

化、个体原子化”，与工业时代的组织化、科层制生产方式截然不同。就其产生机理而言，

平台用工之个人属性并非参与者的主观选择，也很难说完全是由平台创制的，根本上是信

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物，平台也是其产物之一。信息化条件下的社群被进一步解构，个体越

发“原子化”，平台用工也只是其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

３．平台用工之劳务提供者不是真正的市场参与者
如同家内工作者从合同相对方（工厂）获得生产任务，而不是直接进入市场与同业者

竞争，平台用工之劳务提供者亦不与劳务需求者发生直接的缔约行为，而只能从平台获得

劳务信息。在此模式下，平台基于对劳务需求信息的垄断而形成了一个隔离于劳务需求

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由平台与众多劳务提供者构成，劳务提供者的交易对象只能

是平台。劳务提供者无论使用哪个平台软件或者同时使用多个平台软件，都不能直接与

劳务需求者缔约，直观的例证是网约车与巡游出租车的区别，前者路遇招手示意的乘客也

不能搭载，否则即构成非法运营。可见，劳务提供者处于平台垄断信息所形成的“内部市

场”中，不是真正的市场参与者。〔５６〕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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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ＳｅｅＷａａｓ，Ｌｉｅｂｍａｎ，Ｌｙｕｂａｒｓｋｙ，Ｋｅｚｕｋａ，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ｕｎｄ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２０１７，
ｐｐ．１５４－１５５．
参见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合同定性及法律适用》，《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平台对大量数据的收集使其与劳务提供者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进而使劳务提供者的议价能力、影响交易规则

的能力和沟通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参见［意］圭多·斯莫尔托：《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保护》，《环球法律评

论》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５６－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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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平台用工之劳务报酬具有生存权属性
作为平台用工研究对象的劳务提供者并非是利用空闲时间偶尔为之的兼职者，而是

以平台用工为主业，获得主要生活来源者。受平台积分规则的影响，劳务提供者只有持续

地在一个平台工作才能提升等级，赚取更高比例的提成。这就使得劳务提供者虽然可以

同时使用多个平台软件，但主要还是为一个平台服务。其结果是劳务提供者从单一或某

个主要平台获得的报酬构成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亦即其生存权之经济保障。从这个角度

说，平台对于劳务定价及调价规则、假日及高峰时段的补贴规则、违规的处罚与拉黑规则

等与劳务提供者之生存权直接相关，换言之，平台与劳务提供者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反映

出后者的弱势地位和社会保护需求。

综合上述四点，平台用工之劳务提供者既因“经营性劳动”而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又

因其劳动方式、市场地位、生存依赖等因素而形成对平台的经济从属性，符合类雇员要件，

可视为类雇员在信息化时代之新形象。

五　“劳动三分法”框架下的平台用工规范体系

（一）构建平台用工独立规范体系之必要性

现有方案的分歧在于是将劳务提供者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有选择地适用劳

动法规则，还是就平台用工设置独立的调整制度。前者基于二分法，通过强调经济从属性

来认定劳动关系；后者基于三分法，将经济从属性单列，界定为类雇员，构建符合其劳动特

征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对于符合类雇员要件之平台用工只能构建独立的调整机制，采

取三分法模式，而无法在劳动法框架下获得妥善应对，理由有三：

１．劳动法是以人格从属性为核心构建的有机整体而不能选择性适用
所谓“从属性劳动”，根本在于人格从属性，按照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的阐释，使用人

（雇主）的指挥命令权能只是便利其自身的利益，而不当地拘束劳务人（劳动者）的人

格……从而使劳雇双方“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格性结合关系”，使此劳务共同体带有大

量的人格法色彩。而在其他劳务供给契约中，例如委任，劳务与人格之间的不可分离也不

会构成对债务人人格的不当拘束。〔５７〕 如果将仅有经济从属性的劳务提供者纳入劳动法

调整范围，会形成基于人格从属性和基于经济从属性的两种劳动关系，实质是将现有二分

法面对平台用工的局限吸收到劳动法内部，将形成“劳动二分法”下“大劳动法、小民法”

的格局，这既会造成劳动关系认识之混乱，也会导致劳动法与民法的冲突，如前文提到的

长期承揽合同。即便制度上要实现部分适用劳动法的结果，也无法在劳动法内部实现，原

因在于劳动法制度可以微调，但不能选择性适用。所谓微调是指劳动法分类调整的规制

技术，在人格从属性的基础上根据劳动者从属程度不同，通过“适用除外”和“特别规制”

的方法对极少数规则进行差别化适用。以管理人员为例，“适用除外”针对高级经理，主

要是最高工时、加班报酬以及结社等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免于适用；“特别规制”针对低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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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参见［日］我妻荣著：《民法讲义·债法各论》（中卷二），周江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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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不涉及劳动基准，只是在结社、罢工和团体协议等集体劳动关系事项上有专门规

定。〔５８〕 而选择性适用则是要将劳动基准、劳动合同的各项制度予以拆解、分割，再加以选

择，而问题是由谁选择、选择什么，以及对于未形成人格性结合的平台用工，能否摒弃“解

雇保护”这一劳动法之基本制度。〔５９〕 可见，选择性适用不是劳动法的分类治理，其可能导

致劳动法碎片化，劳动法的各项制度不可能如拼图一样随意组合。

２．只有通过独立的调整机制才能直接规范劳务提供者的个人行为
若由劳动法调整平台用工，必然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无论是典型劳动关系还是非典型

劳动关系，平台都处于用人单位之地位。那么，对于劳务提供者给付劳务行为的日常规制

只能通过平台，也就是说先规定平台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义务，再由平台对劳务提供者进

行监督，而这又回到了工业时代立体组织化劳动管理的老路上。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平台

之业务已然突破地域的限制，例如最大的外卖配送平台的单日订单峰值已达三千万

件，〔６０〕除去劳动关系模式，以创新模式完成的大致占到一半比例。面对如此量级的业务

量和劳务给付密度，平台不可能有效完成用人单位的监管义务。那么，通过劳动关系来促

使平台承担管理者责任就是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来处理信息时代的问题，必然困难重重。

对此，应当回归劳务提供者作为类雇员之“经营性劳动”本质，将其作为一类独立的劳务

活动，制定专门的调整机制，直接规范劳务参与者的个人行为。

３．经营性劳动立法是构建劳动群体多重保障网络的基础
二分法只有劳动法与民法两种调整机制，保障力度呈现两极化。对于类雇员之权益

保障，劳动法太强，民法则太弱，通过拆解劳动法的方法来适应“类劳动者”也并不可行。

基于三分法，加入经济从属性之类雇员，构建专门调整机制，能够使两极化的调整结构向

多层次的保障网络转变。也有学者表达了对构建该制度的担忧，“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与相对薄弱的理论基础，更使该制度在我国缺乏一定适用性和可行性”。〔６１〕 此担忧所针

对的是“抽象的第三类劳动者制度”，而考察德国类雇员立法可知，类雇员的学理构造在

于证明其不同于劳动者，不能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而立法针对具体的类雇员形态，在不

同单行法中确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例如由《家内工作法》《集体协议法》《劳动法院法》根

据各自的立法目的予以分别规定。那么，平台用工的立法逻辑不是先行制定一个抽象的

类雇员法，而是基于类雇员的定位，对平台用工之混合合同增设强制性规范，例如报酬保

障、职业安全等。若后续出现其他经营性劳动形态，再予以专门规范。就类雇员立法与劳

动法的关系而言，劳动实体法无须规定类雇员，类雇员本就不是劳动实体法的适用对象，

但劳动程序法可以适用于类雇员，为保障其生存权提供便捷的救济方式。概括来说，类雇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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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日］大内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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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の现代的展开：中
%

士元也先生还
&

记念论

集》，信山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７页。
王泽鉴先生认为，为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工，在雇佣之外发展出劳动契约，尤其是对劳动契约的终止设有特别规

定，劳动法乃是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概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第３００页。
“美团外卖达成里程碑：单日订单达 ３０００万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ｚｏｌ．ｃｏｍ．ｃｎ／７２３／７２３０１６５．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及替代路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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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立法不是在整体上对劳动法做减法，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对民法做加法。

（二）平台用工规范体系之构想

１．定价与报酬保障制度
平台用工之报酬具有生存权保障属性，应为规范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报酬决定

机制，即定价权；二是报酬给付机制，即请求权。平台基于资本和信息优势自始就掌握定

价权，包括劳务给付的常规价格、特殊时段价格、提成条件及比例、调价机制等。可以从生

存权保障之目的出发，参照工资保障建立平台用工的定价与报酬保障制度。在定价方面，

可借鉴德国的家内工作委员会制度，由政府人力主管机关、平台与工会三方代表组成平台

用工委员会，参照当地工资水平确定平台用工之最低单价。平台之调价也须经由该委员

会。〔６２〕 在报酬给付方面，应规定平台建立备付金制度，用以确保报酬提取，且报酬提取应

确定基本时限，例如每日提取，此为劳务提供者报酬请求权之时间条件。是否行使请求权

由劳务提供者决定，平台不得干预。

２．连续在线时长控制制度
在平台用工的主要形态中，外卖配送、代驾具有明显的时段波动特点，而网约车和同

城速递则不受时段限制，尤其是网约车可以连续运营。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疲劳驾驶会大

幅度增加事故风险，为此应强制此类平台建立连续在线时长控制制度，即通过车内信息识

别系统确定司机身份后，对该人连续驾驶的时间进行监控并在达到一定时长后予以干预。

具体时长可由平台用工委员会确定。

３．职业风险保障制度
目前各大平台均基于商业保险建立了保障机制，但是商业保险主要针对一次性伤害

事故的治疗，在发生严重事故的情况下，难以满足劳务提供者长期治疗、康复和未来生活

来源的需要。为此，有必要通过社会保险和年金给付的方式提供类雇员的职业风险保障，

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工伤保险，但工伤保险是针对劳动者的团体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

提，适用于非劳动关系的类雇员存在制度障碍。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９〕３８号）中提出，“抓紧研究完
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积极推进全民

参保计划，引导更多平台从业人员参保”。这可解读为平台用工之劳务参与者的社保模

式以“职业伤害”为基础，不拘泥于劳动关系，破解了灵活就业的类雇员参保难题。至于

类雇员职业风险保障制度的建构，核心问题在于是依附于现有工伤保险制度，还是另行构

建独立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有学者考察了我国一些地方开展的灵活就业工伤

保险实践后指出，有的地方是主要依附于《工伤保险条例》，有的地方是在《工伤保险条

·８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６２〕 在类雇员的议价方式上，除德国由家内工作委员会予以集中定价之外，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通过赋予类

雇员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使其能与合同相对方进行价格谈判。参见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及替代

路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８１－９０页。笔者认为，集体协商虽然是一可能选项，但基于我国劳动
法制之现状，集体合同制度尚未有效落实，再用集体协商保障类雇员的权益未免不切实际。即便是德国学者也

指出，德国类雇员有关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的集体协议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践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Ｓｅｅ
ＭａｎｆｒｅｄＷｅｉｓｓ＆Ｍａｒｌｅ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Ｖ．，
２００８，ｐ．４９．因此，现阶段更为可行的选择是德国式集中定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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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基础上作一定的改变，有的地方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工伤保险条例》。〔６３〕 实践

为未来制度构建提供了选择样本，考虑到工伤与职业伤害本质相同，仅是针对人群不同，

为此构建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既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亦应与工伤保险制度保持紧密联系，

其法理与制度构造需要专项研究。

４．纠纷申诉及救济制度
劳务提供者因持续工作而在平台形成了积分的虚拟财产，平台规则包含惩戒的内容

可减损该积分，乃至因严重违规而拉黑。劳务提供者只能向平台内设机构申诉。秉着

“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之基本法理，应由第三方机构解决劳务提供者对平台之

申诉，适当的主体应是三方代表组成之平台用工委员会，由其独立判断平台处罚行为是否

适当。劳务提供者若不满该委员会处理决定，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六　结　论

平台用工提供了一个审视和反思“劳动二分法”及其知识体系的契机，提出了“法律

应如何表达劳动”这一命题。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属性劳动—独立性

劳动”的制度框架和思考方式，劳动法与民法的分工配合似乎是制度演进的自然结果。

因此，面对所谓“非法兴起”的平台用工，制度惯性、司法逻辑以及学理思维的“下意识反

应”就是要将平台用工纳入“劳动二分法”，或者说用“劳动二分法”来解释和规制平台用

工，而在这种“二选一”的过程中，无论将平台用工界定为从属性劳动还是独立性劳动，说

理的周延性和对策的可行性都难以令人信服。这种尝试的失败恰恰反映出现行法对劳动

的“两极化”理解和表达存在明显缺陷，平台用工不归属于二分法中的任何一极。

鉴于我国所经历的独有的工业化进程，我们似乎未曾意识到“劳动二分法”之外还存

在其他大规模、社会化劳动方式的可能性，而当互联网在短时间内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性后，我们需要客观地面对和承认平台用工的创新意义，以便对现行法及其知识体系进行

“补课”。德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进行了精细化的归纳和抽象，形成了“从属性劳

动—经营性劳动—独立性劳动”的三分法，对应“雇员—类雇员—自雇者”的主体结构，在

劳动变革中具有很强的制度弹性。类雇员理论对平台用工有充分的解释力，平台用工之

劳务提供者所为劳务活动属于经营性劳动，是类雇员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象。

·９９·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

〔６３〕 李坤刚教授指出，目前潍坊市、南通市和太仓市已经有了关于将灵活就业纳入工伤保险的地方制度。潍坊市人

社局《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通知》（下称“《潍坊工伤通知》”）、《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

险暂行办法》（下称“《南通暂行办法》”）和《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下称“《太仓暂行办

法》”）分属于三种类型，其中《潍坊工伤通知》是依附于《工伤保险条例》的，其特点为：（１）允许灵活就业者个人
单独缴纳工伤保险；（２）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相关待遇，但用人单位支付的待遇除外。《南通暂行办
法》是在《工伤保险条例》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变，其特点为：（１）灵活就业者个人缴纳工伤保险费，但与养老
和医疗保险捆绑缴纳；（２）在工伤认定范围和补偿制度方面，针对灵活就业的特点作了适当调整。《太仓暂行办
法》在更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工伤保险条例》，其特点为：（１）较好地确定了灵活就业的范围，较合理地处理了灵
活就业者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工伤保险之间的关系；（２）采取了较好的地方财政补贴制度，有利于促进灵活就
业者参加保险；（３）对工伤补偿项目作了较大的调整。参见李坤刚：《“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
问题研究》，《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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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如何对平台用工进行法律规制”的问题可以转变为“如何构建类雇员的规范

体系”，亦即“如何填补劳动二分法下的制度空白”。通过“劳动法做减法”的方案不可行，

该方案是在二分法下超越“人格从属性”对劳动关系作扩大解释，以扩张劳动法来填补制

度空白，既不符合平台用工的类雇员本质，又会导致劳动关系泛化，形成二分法下“大劳

动法、小民法”的结构，难以避免制度冲突，亦无助于丰富法律对劳动的认知。着眼于互

联网时代多元灵活的劳务给付方式，应利用混合合同的包容性，先在民法层面对平台用工

合同进行解释，确认劳务提供者之“经营性劳动”后，根据其“经济从属性”规定相应的强

制性保障机制，以“民法做加法”的进路实现私法与公法的结合，从而构建类雇员规范体

系，并向“劳动三分法”的制度框架转型。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６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约租车平台劳动关系认
定问题研究”（１６ＦＸＣ０３７）的研究成果。感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爽法官在德文资
料方面给予的支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ａｗ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ｏ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Ｌａｗ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ａｂｏｒ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ｌａｂｏｒ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ｎｅｗｒｕｌｅ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ｉｋｅ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ｐａｔｈ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ｌａｂ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ｗｉｔｈ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ａｒｅｎｏｔｒｅａｌｍａｒ
ｋ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ａｓ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ｅ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ｉｋｅ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ｉｋ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ｓｔｈｅ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ｕｃｈ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ｓ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ｎｌｉｎｅ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ｓｋ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ａｓｔｏｆ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ｐ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ｅｎ
ｒｉｃｈ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ｌａｂｏｒｉｔｓｅｌｆ，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ｏｆ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ｌａｂ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ｌａｂｏｒｇｒｏｕ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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